
永宁县交通运输局机构职能清单

单位全称 永宁县交通运输局 规范简称 交通运输局

加挂牌子 无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

单位级别 正科级 办公电话 0951-8011242

主要负责人 郭斌 岗位设置 内设岗位 4个

办公时间 正常工作日 上午 8:30-12:00，下午 14:30-18:00

办公地址 永宁县南环路 120 号

主

要

职

责

（一）负责贯彻实施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执行国家交通

运输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政策。组织拟定全县公路、城乡客运、水

路发展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全县交通行业统

计和信息引导。

（二）承担公路、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。负责公路、水路

有关重点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负责

全县公路建设的规划协调工作，组织实施公路工程建设，确保公

路建设标准统一、网络衔接、经济高效。

（三）负责道路、水路运输市场的行业监督管理工作。指导

城乡客运及有关设施规划和运营管理工作；指导公共汽车、出租

汽车等城市客运管理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管辖范围内公路网运行监测和应急处置协调工作。

负责公路、水路行业应急管理工作。组织协调国家、区、市、县

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。

（五）负责公路、水路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。负责全县水

上交通运输安全监管工作。负责全县通航水域交通安全监管工作。

负责船员管理和船舶安全检查工作，负责渔船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负责全县通航水域水上交通安全事故、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污染

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六）负责全县公路养护管理工作，指导乡镇对乡道、村道

的养护工作。组织对公路运输超限超载稽查工作。负责公路路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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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依法维护路产路权，保证公路畅通。

（七）负责全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工作。

（八）负责交通运输统计工作，发布有关信息。指导公路、

水路行业节能减排、环境保护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县国防动员委员会交通战备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

对全县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交通工程（含水运项目）进行随

机抽查、备案核查、专项督查。并对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试验

检测机构的检测工作进行监督。负责交通工程交工、竣工验收。

制定年度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检查计划，确定检查内容、方式、频

次以及有关要求。负责处置交通工程建设质量事故，组织参与事

故调查。建立全县公路工程质量数据库，完善统计分析、质量动

态信息发布和质量问题预警机制。负责全县公路工程质量信用档

案，健全质量信用评价体系，并按规定将有关信用信息纳入交通

运输和相关统一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

（十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十一）其他事项。

1.河道采砂管理的职责分工：由县水务局牵头，会同县自然

资源局、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，统一编制河道（含行洪道）采砂

规划和计划。县水务局负责河道采砂规划、计划的组织实施和监

督管理，保障河道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堤防安全；县交通运输

局对河道采砂影响通航安全负责。

2.农业生产用船的职责分工：农业生产用船由县农业农村局

和各乡镇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监督管理工作。


